
生輔組通報   第六週 對象：全體學生   資料時間：111.10.3 

 

 
一、 註冊組將於本週 10/6(四)上午發放全校臺中市數位學生證(含學年度、註冊樣張貼

紙)，當日上午 10點至下午 16點廠商將作卡片資料之更新，此期間舊卡、新卡

皆無法使用。下午 16點之後啟用新卡(含學務處刷卡機、合作社、圖書館)，校內

將不再使用舊卡。 

備註： 

(一)合作社之儲值於卡片更新後仍可沿用不受影響。 

(二)當日下午放學請用新卡刷卡。 

二、 學校側門開放時間，請同學多加利用： 

（一） 文心路 1號門：上學時間 0700~0730時及放學時間（放學起 10分鐘）開放，

方便搭乘校車、公車及捷運同學進出校園； 

（二） 重慶 1號門：上學時間週一、二、四、五 0730~0800時、週三 0700~0730時

及放學時間（放學起 10分鐘），方便騎乘腳踏車及步行同學進出校園。 

三、 依本校電梯卡管理使用要點規定，學生因受傷或生病致行動不便者，可申請搭乘

電梯，若需要協助推輪椅或拿東西可由一名同學陪同，嚴禁其他同學一同搭乘，

一經發現將處以勵志營服務兩次。 

四、 超過 3日以上之假卡，經過輔導教官核章後，尚需交給生輔組長核章，請同學自

行放到生輔組待辦的盒子裡，請勿放到「尚未登錄假卡」的籃子裡，以免延誤假

卡核章時間。 

五、 午休時間應在教室安靜午休，若因班級公務需在教室外或其他場地討論或練習

者，應事先找承辦人及導師簽午休約談單或公假單，午休時間將午休約談單或公

假單帶在身邊，午休結束再交至生輔組登錄公假，或拍照留存，以便巡堂師長查

驗，否則依規定登記午休缺席及勵志營乙次。 

六、 本校服儀規定： 

（一） 上學時間不得穿著便服，著運動服、制服時不可混穿便服衣、褲，但因考量天

氣變化及學生需求，得加穿保暖衣物(例如便服外套、帽 T、毛線衣、圍巾、手

套、帽子等)，不在此限，惟若因加穿保暖衣物致無法識別者，並應隨身攜帶學

生證，以供查驗。 

（二）  朝會、升旗及週會屬重大集會，請穿著學校制服或運動服。 

七、 請假規定： 

（一） 請同學隨時以1 Campus(APP)，查詢個人缺曠狀況，並按時完成請假作業。 

（二） 請假時限最遲在事發3日內需完成請假作業，若於第4-7日內補請者勵志營1次

勸導， 逾時（超過第8日）不予處理補請假作業。 

（三） 因任課老師登載錯誤可以來生輔組拿缺曠更正單給老師簽名，但須在事發7日

內完成。 

（四） 同學可使用線上請假系統請假（適用假別有：事假、病假、喪假、疫苗假及生

理假），網頁版請從學校首頁-多功能校園平台，點選 Google登入並且用學校

Email帳號密碼登入，或手機下載 Eschool APP 

（五） 手機 APP 1Campus、Eschool系統連結、使用說明均公布於學校網頁的校園

公佈欄、學務處公布欄，請自行參閱，若不知道如何下載，可詢問註冊組或生



輔組。 

（六） 紙本假卡、線上請假擇一使用，同學於線上請假申請完後主動告知導師審核。 

（七） 生輔組每週三寄發學生缺曠通知單(書面)給家長，是要通知家長，您的孩子未

完成請假手續被記曠課，不是通知家長來補請假，請同學要持續追蹤自己請假

的進度，缺曠通知單從郵寄到收件通常已過1週以上，時效已逾期無法受理補

假。 

（八） 同學如確診、居家隔離者（經健康中心匡列或提出家人居隔通知），請檢附相

關證明，返校實體課程3日內拿紙本假卡，由護理師核章，最後交由輔導教官，

若於第4-7日內補請者，勵志營1次勸導，逾時不予處理補請假作業。 

八、 在校參加晚自習，請遵守作息時間規範： 

（一） 第一節晚自習時間：18：30-19：30時。 

（二） 第二節晚自習時間：19：45-21：00時。 

（三） 非上述時間在外逗留或剛用餐完畢返校者，經登記將以勵志營勸導改進。 

九、 學生進出校園管理宣導事項： 

（一） 請同學務必以學生證或綁定之悠遊卡（補辦學生證期間替代），於進出學校時

刷卡，包含非上學期間到(離)校(平日放學後、假日、寒假或暑假），非上學期

間一律在傳達室的刷卡機刷卡。 

（二） 未帶學生證請至生輔組完成線上補簽到，非上學期間在傳達室換證。 

（三） 懲處規定： 

1. 學生個人每月到校依規定結算刷卡未達60%以上者，個人記勵志營1次。 

2. 為養成學生帶卡習慣，每週未依規定完成刷卡達3次以上(含)者(含人工登記)，

登記勵志營1次。 

3. 學生證遺失者, 可持出納組補辦學生證的繳費收據到生輔組，辦理補登備用卡

片更新作業。 

（四） 獎勵 

(一)學生個人每月到校依規定結算刷卡達95%以上者，個人記嘉獎1次。 

(二)副班長每月到學務處登載未到校人員狀況，準確與確實狀況達95％（含）以上

者，記嘉獎1次。 

十、 本校學生作息時間表如下表，請同學遵守上學時間，週一、二、四、五 0800時

前到校, 週三 0730時前到校，遲到同學請於警衛室前刷卡；同學於自主學習活

動時間選擇在教室者，請安靜自習；若超過上學時間因故要臨時外出者，請依規

定填寫臨時外出單。 

               星期 

    節次 

時間 

一 二 三 四 五 

區分 08：00前 學生自主學習時間 

07：30-

08：00

為全校性

活動時間 

學生自主學習時間 

第1節 50’ 08：00-08：50 

下課時間 10’ 08：50-09：00 

第2節 50’ 09：00-09：50 



環境打掃（含倒垃圾） 20’ 09：50-10：10 

第3節 50’ 10：10-11：00 

下課時間 10’ 11：00-11：10 

第4節 50’ 11：10-12：00 

午餐時間 30’ 12：00-12：30 

午休時間 30’ 12：30-13：00 

下課時間 10’ 13：00-13：10 

第5節 50’ 13：10-14：00 

下課時間 10’ 14：00-14：10 

第6節 50’ 14：10-15：00 

下課時間 10’ 15：00-15：10 

第7節 50’ 15：10-16：00 

下課時間 10’ 16：00-16：10 

放學 

16：00 
第8節（課後輔導） 50’ 16：10-17：00 

放學時間 17：00 

 
＊備註說明： 

（一） 第一節上課前，不實施任何學業成績評量，以學生自主學習為主。 

（二） 對於非學習節數活動的參與狀況，不列入出缺席紀錄。 

（三） 對於非學習節數活動的參與狀況，以運用正向管教措施為主，並運用其他一般

管教措施，惟僅限於口頭糾正、列入日常生活表現紀錄、通知監護人協助處

理、書面自省或靜坐反省。 

（四） 學校實施課業輔導，依高級中等學校課業輔導實施要點規定，且不得對學生實

施列入學業成績計算之評量。 

（五） 全校性活動為每週三 07：30-08：00，安排全校升旗、或年級朝會、或其他團

體活動。 

（六） 交通導護時間： 

週一、二、四、五為 07：30-08：00；週三為 07：00-07：30。 

（七） 自主學習活動場地： 

以青楓道為界，區分自習區(教室)與室外運動場，皆可使用。 

（八） 放學時間： 

週一至週四為 17：00；週五為 16：00。 

（九） 學生交通車發車時間： 

上學每日固定時間發車，放學 10分鐘後發車， 

週一至週四為 17：10；週五為 16：10(含期中考或期末考時)。 



（十） 離校時間： 

週一至週四為 18：30；週五為 17：00。 

 
十一、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111年酒網癮防治繪畫比賽」：繪畫比賽主題為酒癮、網

癮防治宣導（擇一），相關資訊如下並請參閱簡章，可至生輔組網頁查看： 

（一） 收件截止日：111年 10月 27日(星期四) 

（二） 國小及國高中組（限手繪） 

（三） 評審方式：比賽評審邀請臺中直轄市才藝教學服務人員職業工會推薦代表 1

位及美術領域專家 2位，由 3位評審共同評分。 

（四） 獎勵方式： 國小及國高中組：擇優錄取前 3名以及佳作 5名，均頒給獎狀及

禮券以資鼓勵： 

第一名：5,000 元禮券。 

第二名：3,000元禮券。 

第三名：2,000 元禮券。 

佳作：500元禮券。 

（五） 有意願參賽同學，請於 111年 10月 26前繳交作品給學務處生輔組長曾鈺珊

教官，以利寄送作品至衛生局。 

十二、 反詐騙宣導： 

（一） 有關國人遭詐騙前往柬埔寨從事非法博弈及詐欺工作，警政署近來接獲國人報

案指稱，有臉書等社群網絡刊登邀約前往柬埔寨從事博弈、線上遊戲、文字客

服等工作，實際上係由歹徒假借經營科技公司，工作內容以「邀約投資」、「假

交友」等方式詐騙歐美及世界各國華人。國內招募集團，與柬埔寨博弈公司合

作，藉由與被招募人簽訂「工作契約」，收取高額仲介費用，如被招募人不願

從事詐騙工作，則遭層層轉賣，遭受暴力毆打、榨取錢財、扣留護照、非法關

押等事件頻傳。 

（二） 面對層出不窮、手法日益翻新之詐騙犯罪手法，為避免成為歹徒以電話假綁架

或假事故（交通意外、疾病住院）行真詐財的受害者。家長或同學如接獲可疑

詐騙電話或不慎遇上歹徒意圖詐騙，應切記反詐騙 3步驟：「保持冷靜」、「小

心查證」、「立即報警或撥打 165反詐騙諮詢專線」尋求協助。 

（三） 家長及師生可透過查詢內政部警政署「165全民防騙」網站公告資訊(網址

https://165.npa.gov.tw/#/)，或加入內政部警政署 165反詐騙 LINE官網下載最

新詐騙手法，以避免受騙上當。 

十三、 防制學生遭受不法組織網路賭博危害： 

（一） 請同學要有正確且安全的上網態度，培養犯罪預防意識，避免涉入網路犯罪事

件，如果遭遇網路相關糾紛事件時，請尋找學校師長協助或向網站管理單位反

映，才能及時蒐證後向網路警察報案，以保護自己，避免傷害持續擴大。 

（二） 網路科技及通訊社群媒體發展快速，時下青少年在網路虛擬世界中成長，長時

間接觸網路之層面，使得網路賭博集團有機可乘，利用社交軟體誘騙涉世未深

的青少年簽賭，或於網路媒體平台上架假投資廣告，因誤信話術致連結網址下

注。然而網站上的數字，讓青少年對於簽賭金額欠缺現實感，當家長或老師發

現時，青少年可能已積欠巨額的賭債，不僅造成家人的心理壓力，亦影響家庭

的和諧。 

（三） 網際網路儼然已成為另類之犯罪管道，經分析毒品、詐欺車手、賭博等為目前



少年主要犯罪類型。學生之網路賭博案件常以運動博弈為主，部分青少年並不

清楚其行為已構成刑法第 266條普通賭博罪，青少年簽賭的心態不只一時好

奇，更伴隨不勞而獲與投機取巧的心態，請同學要有要正確的金錢觀念。 

十四、 111-1學期友善校園宣導 

（一）主題：「友善校園無界限－陪你勇敢，不再旁觀」 

旁觀者在霸凌事件裡不僅僅是「旁觀」，而是身處在事件中能夠即時防止被霸

凌者被傷害一道防線，唯有向霸凌者說不，讓被霸凌者有被支援的感覺，才能

改變整起霸凌事件的發展，有效降低校園霸凌的危害。 

（二）友善校園週自111年8月30日（星期二）起至9月5日（星期一）止。 

（三）發現他人霸凌行為時，請同學勇於制止或向師長求助： 

1.校園霸凌旁觀者的行為，會影響霸凌行為的持續與否，若是在旁吆喝叫囂，將使

得霸凌事件更加惡化；若是置之不理或袖手旁觀，可能使霸凌者認為自己的行為

被默許而持續為之；若能出面制止或通知師長，將能大幅降低霸凌行為所帶來的

傷害。因此，若人人都能成為具有正義感的挺身者，可能是降低校園霸凌的關

鍵。 

2.若同學發現校園霸凌事件時，若無危害自身安全，可委婉出面制止、緩頰，或勇

敢喝止霸凌者；若有安全上的考量，害怕出面協助被霸凌者就會被視為選邊站而

遭報復，同學可私下告訴師長或告訴同儕，由師長後續處理。反霸凌須從自身做

起的觀念，當目睹霸凌時，透過積極的出面制止行為或是報告師長，不只是所有

人的責任，更是自己的責任，一起來消弭旁觀者效應及責任分散效應的影響。 

（四）防制校園霸凌多元反映管道： 

1.防制校園霸凌最重要的關鍵，就是於發現或是遭受校園霸凌時，一定要勇敢說出

來，家長及老師才能針對問題進行協助與輔導。 

2.（1）告訴導師或家長、（2）投訴學校信箱military@whsh.tc.edu.tw、（3）於校

園生活問卷中提出、（4）向臺中市市防制校園霸凌專線（0800-580-995）反

映、（5）向教育部教育部反霸凌專線電話1953、（6）在教育部防制校園霸凌

專區留言版留言、（7）其他管道（好同學、好朋友） 

 


